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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15 學年度甄選入學中央警察大學初試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試題

單選題：（一）40 題，題號自第 1 題至第 40 題，每題 4 個選項，每題 2.5 分，計 100 分。

（二）未作答者不給分，答錯者不倒扣。

1.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行車管制號誌運作如下圖，虛線圓圈行車管制號誌綠燈「70 秒」係指該號誌的？

(A) 時相 (B) 時段 (C) 時差 (D) 秒差

2.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之規定，現場圖或現場草圖併現場處理資料，供當事人閱覽後，請當事人

於下列哪些表件簽名確認？現場圖或現場草圖、調查筆錄、談話紀錄表、A3 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

紀錄表

(A) (B) (C) (D)

3. 交通事故要件有一方必須為車輛，依現行道安規則對汽車之用詞定義，下列名稱與定義何者「完全正確」？

(A) )聯結車：指專供牽引其他車輛之汽車 (B) 曳引車：指具有前後輪，其前端附掛於汽車之拖車

(C) 小貨車：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至五千公斤且全長六公尺以下之貨車

(D) 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二歲以上七歲以下兒童之客車

4.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勘查發現間斷式煞車痕跡（Gap Skidmarks），下列何者為其形成原因或特徵？

(A) 車輛撞及他物而生 (B) 駕駛採取點煞式之煞車動作

(C) 駕駛人煞車致重心前移，撞上物體之瞬間後輪加重而生

(D) 碰撞後之彈跳較易發生於小客車，甚少發生於大卡車

5. 某甲當事人駕駛動力機械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有關動力機械行駛於道路時應遵守之規定，依現行道安規則

何者敘述錯誤？

(A)重型動力機械駕駛人應領有大貨車以上之駕照 (B) 配衡型堆高機行駛於道路時，貨叉應收折

(C)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應行駛於最外側車道，並不得直接左轉 (D)應遵守汽車行駛管理各項規定

6.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而有取得他造當事人之住

所或居所資料之必要時，得向處理警察機關提出申請。以上除申請鑑定、提起訴訟外，尚包含以下哪些？

寄發存證信函、聲請調解、假執行。

(A) (B) (C) (D)

7. 處理交通事故發現肇事車輛有未懸掛號牌情事，有關汽機車號牌或動力機械牌證懸掛規定，何者錯誤？

(A) 大型重型機車號牌，每車 2 面 (B) 曳引車號牌，每車 2 面

(C) 拖車號牌，每車 1 面 (D) 動力機械牌證，每車 2 面

8. 交通事故現場發生過程，有關「反應」區間，係指駕駛人在哪一個點位後所產生的？

(A) 可查覺危險點 (B) 關鍵點 (C) 查覺危險點 (D) 反應點

9. 呈上題，某車駕駛人最短之緊急反應時間為 1.2 秒，當其以時速 36 公里行駛，路面摩擦係數為 0.36，該

車於前述「反應」過程行走距離是幾公尺？

(A) 36 (B) 26 (C) 18 (D) 12

10. 警察機關受理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及現場照片，於受理申請後？日內製作完成並通

知領件？

(A) 7 日 (B) 10 日 (C) 15 日 (D)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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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事故當事人對於警察製作調查紀錄等資料，若因「當場不能或不宜」製作

紀錄者，其聯繫處理單位補製期限 7 日之規定，是從何時起算？

(A) 事故發生後 7 日內 (B) 處理員警告知後 7 日內

(C) 原因消失後 7 日內 (D) 事故發生或其原因消失後 7 日內

12. 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警察機關對交通事故現場之分析研判，除「地面因事故形成之各

項痕跡及散落物狀況」勘察蒐證外，應就下列哪些事項詳加勘察、蒐證？駕駛人身心狀況。人、車損

傷之痕跡。駕駛人與車輛保險狀況。監視器、行車資料紀錄設備等科學儀器合法記錄事故過程之跡證。

(A) (B) (C) (D)

13. 當事人甲駕駛汽車擦撞路邊停車格位停放之汽車，導致對方車輛損毀，甲因趕時間未留任何聯絡資訊即離

開現場。有關甲之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構成刑法第 185-4 條之肇事逃逸罪 (B) 違反道交條例處以罰鍰

(C) 違反道交條例處以罰鍰，並吊扣駕照 (D) 違反道交條例處以罰鍰，並吊銷駕照

14. 處理道路交通事故，經調查駕駛人甲的行向僅亮直行箭頭綠燈，甲駕駛人左轉彎與對向直行車發生碰撞而

肇事，請問舉發甲駕駛人何種違規？

(A) 不依號誌指示(道交條例 48 條 1 項 2 款) (B) 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行(道交條例 48 條 1 項 6 款)

(C) 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道交條例 53 條 1 項)

(D) 不遵守道路交通號誌之指示(道交條例 60 條 2 項 3 款)

15. 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發生後，警察機關應維持事故現場之完整，有哪些情形發生之虞者？應與運安會指

定負責調查作業之調查官協商後對事故現場進行必要之清理。對道路交通順暢及安全有重大影響。殘

骸受到二度破壞。發生二次災害。環境污染。

(A) (B) (C) (D)

16. 下列有關煞車滑痕的敘述，何者錯誤？

(A) 煞車滑痕長度與車輛重量成正比，車越重痕跡越短 (B) 煞車滑痕條紋清楚，總與輪胎痕跡平行

(C) 潮濕路面的摩擦係數通常低於乾燥路面，相同的初速下煞車滑痕會越長

(D) 煞車滑痕總是突然結束，主要原因是車輛煞停或撞及他物而驟然停止

17. 一部汽車運行過程右前輪與右後輪在地面形成 2 道偏向拖痕，對於形成偏向拖痕臨界車速之推估，取哪一

道拖痕來推估？針對選定拖痕須量測哪些數據來計算拖痕的半徑？

(A) 取右前輪拖痕，量測其弦長與中垂距計算半徑 (B) 取右後輪拖痕，量測其弦長與中垂距計算半徑

(C) 取右前輪拖痕，量測其弦長、中垂距與拖痕長度計算半徑

(D) 取右後輪拖痕，量測其弦長、中垂距與拖痕長度計算半徑

18. 處理交通事故遇疑似毒駕情形，於「分局流程」，經確認尿液檢驗報告，已知尿液檢測有毒品濃度數值，

但未達行政院公告毒品分級及品項之濃度值者（即有毒品反應，未達判定為陽性），經查執法紀錄表，駕

駛人唾液毒品檢測陽性，違反道交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款已舉發。下列對應作法，何者正確？

(A) 撤銷道交條例之舉發，不依刑法第 185 條之 3 移送

(B) 撤銷道交條例之舉發，依刑法第 185 條之 3 移送

(C) 維持道交條例之舉發，不依刑法第 185 條之 3 移送

(D) 維持道交條例之舉發，依刑法第 185 條之 3 移送

19. 四輪汽車產生 4 道煞車滑痕長度均相同，因前後輪的滑痕疊合在一起，請問滑痕實際的長度為滑痕起點至

迄點的總距離扣除以下何者？

(A) 前懸+後懸 (B) 車長 (C) 軸距 (D) 輪距

20. 有關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之定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運送危險物品發生爆炸、燃燒或有毒液氣體、放射性物質洩漏事故，無人員傷亡，仍屬重大事故

(B) 受傷人數必須在 15 人以上始稱重大事故 (C) 死亡及受傷人數合計達 10 人以上即屬之

(D) 引起公眾關注並須請求公眾協助提供證據或資訊之肇事逃逸事故，屬重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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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對「肇事人」之定義，指與發生交通事故有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之人，包含下

列哪些？車輛駕駛人、其他在場之人、相關設施管理人、相關物品財物所有權人或使用權人。

(A) (B) (C) (D)

22. 交通事故現場道路編號標誌如右圖 (藍底)，該道路為直轄市所轄範圍內之道路，且該道路通過市

區，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之道路類別應填寫？

(A) 省道 (B) 市區道路 (C) 共線道路 (D) 共管道路

23. 交通事故發生於下圖「X」處，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車道劃分設施-分向設施」應填寫？

(A) 中央分向島 (B) 雙向禁止超車線 (C) 行車分向線 (D) 無分向設施

24. 承上，若本起交通事故第 1 當事者為行人，第 1 次撞擊位置於上圖「X」處，該道路無速限標誌或標線。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道路速限(第 1 當事者行向)」應填寫？

(A) 000 (B) 020 (C) 030 (D) 040

25.依最新修正(115 年 1 月 14 日)道交條例第 90 條第 1 款之規定，處理毒駕肇事案件，駕駛人經移由受委託醫

療或檢驗機構對其依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款測試檢定者，有關毒駕違規二個月的舉發期限如何起算？

(A) 自行為成立之日起算 (B) 自檢察官核發許可書之日起算

(C) 自測試檢定檢體採樣之日起算 (D) 自檢驗報告結果通知警察機關之日起算

26. 車輛輪胎在轉動與滑動同時作用下摩擦生熱而在路面或地面上所留下之痕跡稱為？

(A) 輪胎滑痕 (B) 輪胎拖痕 (C) 輪胎刮痕 (D) 輪胎印痕

27. 汽車駕駛人於「最高速限超過六十公里之路段」發生自撞交通事故，該道路為非高速公路的一般道路，當

時天候為雨霧且視線不清，駕駛人於事故地點後方多少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方符合法規規範？

(A) 100 公尺 (B) 80 公尺 (C) 60 公尺 (D) 40 公尺

28. 有關處理交通事故權責劃分之辦理規定，何者敘述正確？

(A) 地區性交通事故：港區內發生者，由各該港務警察總隊會同地方警察機關處理。

(B) 高速公路交通事故：高速公路肇事逃逸之事故，由國道公路警察局會同地方警察機關刑事單位偵辦

(C) 鐵路平交道交通事故：由該管鐵路警察單位處理，必要時地方警察機關應予協助

(D) 涉外交通事故：由交通（行政）警察、外事警察、刑事警察會同移民署各該事務大隊處理

29.交通事故調查筆錄經受詢問人確認無誤後，接續作法相關規定，何者敘述錯誤？

(A) 應由受詢人於緊接其記載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三者擇一)

(B) 再於次行由詢問人、記錄人、通譯及在場人等簽章(用職名章，如僅簽名，應記載職稱)

(C) 辯護人在場者，必要時得請其於筆錄內簽章

(D) 受詢問人拒絕回答時，應將其拒絕之原因或理由記載於筆錄上，不得強制為之

30. 肇事人經調查訪問完畢後，認定有犯罪嫌疑經拘捕者，除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92 條規定，經填具免予解送

報告書傳真檢察官核准免予解送者，應將核准免予解送報告書附卷移送外，均應隨案解送。前述刑事訴訟

法第 92 條指所犯最重本刑為？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

(A) 三月 (B) 六月 (C) 一年 (D) 二年



4

31. A3 類道路交通事故採用攝影或錄影製作現場圖時，有關「現場處理摘要欄位」的記載，須詳實載明哪些

項目？當事人代號汽車號牌與車種。行駛道路、行向與車道。車體初次接觸部位。道路撞擊位置。

(A) (B) (C) (D)

32. 依據最新修正(114 年 11 月 19 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6 項，汽機車駕駛人駕車發生交通事故，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得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

檢體採樣及酒精濃度測試檢定，條文規範包含下列哪些情形？拒絕接受道交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

測試檢定者、發生交通事故無法實施道交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第 1 款測試檢定者、涉犯刑法第 185-3

條第 1 項第 1 款嫌疑者、涉犯刑法第 185-3 條第 1 項第 2 款嫌疑者。

(A) (B) (C) (D)

33. 承上，汽機車駕駛人駕車發生交通事故，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時，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將其強制移

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測試檢定，以下相關作法、流程與救濟何者敘述正確？

(A)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先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不宜先抽血再報請檢察官許可

(B) 管轄法院認為不應許可對其實施血液測試檢定者，應於 3 日內撤銷

(C) 受血液測試檢定者得於受血液測試檢定後 10 日內，聲請該管法院撤銷

(D)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於實施後 12 小時內陳報該管檢察官許可

34.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未進入偵查程序之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向交通事故處理之警

察機關申請閱覽影像或其他相關資料時，仍受以下那些法規的限制或規範？政府資訊公開法。道路交

通事故處理辦法。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規定(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A) (B) (C) (D)

35. 依據新修正(115 年 2 月 12 日)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對肇事車輛駕駛人實施唾液毒品檢測，何種辦理

方式是錯誤的？

(A) 研判駕駛人有疑似施用毒品，應對其實施唾液毒品檢測

(B) 經目視觀察車內無疑似毒品，或疑似施用毒品之跡象，應探詢駕駛人是否於駕駛前施用毒品據以辦理

(C) 當事人現場要求，應即對各造駕駛人實施唾液毒品檢測

(D) 肇事逃逸事後到案，依個案具體事實，實施唾液毒品檢測

36.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處理單位應於事故發生後五日內(含初審作業時間)，依規定將相關交通事故

處理資料送審核小組。請問前述規定適用哪種案類？

(A) A1 類事故 (B) A2 類事故 (C) A3 類事故 (D) 未規定案類均適用

37. 員警調閱監視器取得交通事故現場影像，監視器每秒幀數為 30 個畫格。已知路口有兩條明顯的停止線，

實地測量距離為 30 公尺，肇事汽車從第一條停止線移動到第二條停止線共經過 45 個畫格。請問該汽車通

過此路口的平均速度約為多少 KM/HR？

(A) 20 (B) 40 (C) 60 (D) 72

38.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有關扣留肇事車輛之處置作法，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應製給扣留車輛收據 (B) 得收取移置及保管費用

(C) 通知限期領回車輛，屆期未領回者，由扣留機關依道交條例第 85-3 規定處理

(D) 通知限期領回車輛，無法查明車輛所有人者，由扣留機關依道交條例第 85-3 規定處理

39. 有關交通事故相關人員用詞定義之敘述，何者錯誤？

(A) 「見證人」指目睹交通事故發生或事故現場狀況，且精神狀況正常之人

(B) 「被害人」指因交通事故致身體或財產直接或間接受害之人

(C) 「當事人」指與發生交通事故有關之人或因事故而致傷、亡或財物損失之人員

(D) 「當事人」包含肇事人、被害人、乘客、行人等

40. A3 類交通事故案件，因肇事責任不明，未送鑑定而須分析研判者，違規舉發期限之規定何者正確？

(A) 自行為成立之日起，逾二個月不得舉發 (B) 自行為成立之日起，逾三個月不得舉發

(C) 自送分析研判之日起算，逾二個月不得舉發 (D) 自研判終結之日起算，逾二個月不得舉發


